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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TF 文件第 82 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批發及零售業工作小組 

 

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成員簡介《2023年產品環保責任（修訂）條例》（《修

訂條例》）的管制框架及法例要求，及為實施管制計劃的準備工作。 

 

 

背景  

 

2. 塑膠難以分解，可在環境中殘留極長的時間，更加會破碎成為微塑膠，

對環境生態以至人類健康均可以造成深遠的傷害，因此，「減塑」、「走塑」

已成為國際間的共識，內地以及世界其他地方近年都相繼加強措施減少使用

塑膠物料，並探索使用替代品。在香港，不同界別以及市民已開始形成共識，

認同我們須要「減塑」及「走塑」。 

 

3. 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是政府「走塑」策略中重要的一環，

目的是透過立法從源頭減少使用即棄膠餐具及其他塑膠產品，從而減低塑膠

污染對海洋生態及人類健康的影響及減緩氣候變化。有關管制即棄膠餐具和

其他塑膠產品的《2023年產品環保責任（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已於2023年10月18日獲立法會通過。為了讓業界有足夠時間做好準備，我們

會於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開始實施第一階段管制。我們正積極開

展相關工作，讓政府、不同持份者和市民大眾為落實管制計劃做好準備。 

 

 

管制框架 

 

管制即棄膠餐具 

 

4. 《修訂條例》禁止在本地銷售即棄膠餐具和禁止餐飲處所向顧客提供

九類即棄膠餐具。管制將分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包括禁止銷售和向外賣

顧客提供發泡膠餐具及其他四類體積細小而回收困難或已有成熟替代品的即

棄膠餐具，以及禁止餐飲處所向堂食顧客提供全部九類即棄膠餐具。第二階

段則全面落實所有管制。有關細節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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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棄膠餐具種類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發泡膠餐具、飲管、

攪拌棒、進食用具

（叉、刀、匙）、碟 

禁止銷售予最終消費者 

禁止在餐飲處所向堂食和外賣顧客提供 

杯 

禁止在餐飲處所 

向堂食顧客提供 

禁止銷售予最終消費者 

  

禁止在餐飲處所向堂食

和外賣顧客提供 

杯蓋 

食物容器 

食物容器蓋 

 

5. 至於私人活動的到會服務（包括提供食物飲料及餐飲服務員工），由

於服務性質與堂食服務相似，故亦建議納入堂食服務的涵蓋範圍。 

 

6. 《修訂條例》下，豁除受管制的情況包括： 

 

(一) 預先包裝的食品或飲品（例如附連在紙包飲品上的即棄膠飲管、杯

麵和雪糕杯內附的即棄膠進食用具等）；然而，即棄膠餐具如果不

屬商品的組成部分，又或是在產品製成後才額外加上，將不獲豁除；

以及  

 

(二) 零售和餐飲處所向有醫療需要的顧客銷售或提供即棄膠飲管。  

 

其他塑膠產品 

 

7. 《修訂條例》亦管制一系列即棄塑膠產品的製造、銷售和供應，同樣

分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包括禁止銷售和供應在市場上已有成熟替代品或

並非生活必需的即棄塑膠產品；禁止酒店和賓館免費供應即棄洗漱梳妝用品

和在房間內免費供應即棄膠樽裝水；以及禁止製造、銷售和供應氧化式可分

解塑膠產品。各類塑膠產品的分階段管制表列如下： 

  

管制措施 

即棄塑膠產品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禁止銷售和免

費供應 

 棉花棒 

 氣球棒 

 充氣打氣棒 

 熒光棒 

 派對帽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

（不論是否即棄性質） 

 雨傘袋 

 多環膠圈套 

 枱布 

 牙線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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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措施 

即棄塑膠產品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食物膠籤 

 膠牙籤 

禁止免費供應  酒店和賓館洗漱梳妝用品

（包括膠柄牙刷、塑膠包

裝牙膏、浴帽、剃刀、指

甲銼、梳、載於即棄塑膠

容器的洗髮露、沐浴露、

護髮素、潤膚露和洗手

液）和房間內提供的即棄

膠樽裝水 

 宣傳用塑膠包裝紙巾 

 非醫療用透明即棄膠手套 

 耳塞 

禁止製造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不論是否即棄性質） 

 

8. 《修訂條例》亦列明在特定情況下銷售及／或免費分發受管制的即棄

塑膠產品可獲豁免，包括： 

 

(一) 用於法證科學化驗； 

(二) 醫治或醫療程序； 

(三) 科學研究或實驗；或 

(四) 進食藥物。 

 

 

實施時間表 

 

9. 第一階段管制將於2024年4月22日開始實施，同時響應世界地球日。第

二階段管制的實施時間將取決於有關種類的非塑膠或可重用替代品的普及性

和可負擔性，暫定為2025年。 

 

 

罰則 

 

10. 任何人如違反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的措施即屬犯罪，最高

可處第 6 級罰款1。我們亦可向零售商或餐飲處所負責人等有關人士發出定額

罰款通知書，要求繳交定額罰款2,000元，以免除其刑事責任。 

                                                           
1 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21 章) 附表 8 ， 第 6 級罰款為 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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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另外，考慮到製造、供應和展示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會對環境造成

較大和更深遠的負面影響，如任何人違反有關規定，將不能藉新訂定額罰款

機制免除其法律責任，從而在政策層面反映有關罪行的嚴重性，提高執法效

率和保持阻嚇作用。至於定額罰款制度涵蓋的其他相關罪行，如屬嚴重罪行

（即罔顧後果或屢次干犯有關罪行），我們或會考慮藉傳票和法院程序處理，

而不會採用新訂定額罰款機制。 

 

 

準備工作 

 

12. 「走塑」措施能否成功推行，有賴市民和業界的配合。為實施管制計

劃，政府會採取多管齊下的策略，包括（一）設立準備期；（二）推行公眾

教育和宣傳，鼓勵持份者的參與；以及（三）採用風險為本的執法模式作為

後盾。 

 

設立準備期 

 

13. 我們在今年三月提交《條例草案》時已向不同業界聯絡，提醒他們須

作出準備，而在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後六個月才開始實施第一階段管制，

讓業界有充足時間準備。《修訂草案》已於2023年10月18日獲立法會通過，

如上文所提及，我們會於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才開始實施第一階

段管制。 

 

加強公眾教育、宣傳及持份者的參與 

 

14. 為鼓勵業界盡早使用較環保的非塑膠物料（如紙質或植物纖維）製成

的餐具取代即棄塑膠餐具，並協助業界進一步了解哪些替代品符合管制的要

求，以免對何謂「即棄」有所疑惑，我們已聘請香港品質保證局設立一個網

上綠色餐具平台（greentableware.hk）予餐飲業界、供應商及市民參考。平台

已於2022年11月開始接受餐具供應商申請登記，現時已有30多間餐具供應商

的超過400件非塑膠即棄餐具產品成功登記。與此同時，我們亦會建立即棄

塑膠資訊平台，向公眾介紹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的內容，並分享各種替代品

或替代方法的資訊，讓公眾都可以實踐「走塑」生活。 

 

15.  在第一階段開始實施前的準備期間，我們會透過不同的聯絡平台與餐

飲、零售、酒店和學校飯盒供應商等業界保持緊密溝通，為各相關行業的從

業員提供各項資訊，讓他們清楚了解法例的要求，從而調整和改善其工作流

程，為管制即棄塑膠做好準備。我們不但會製備宣傳資料及實務指引供業界

https://www.greentablewar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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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也會舉辦多場簡介會，和派員特別走訪業界中小型食肆，以協助業界

順利過渡。 

 

16. 我們會繼續透過各種宣傳活動，進一步讓社會各界了解管制即棄塑膠

新法例的內容，以及促進市民大眾的「走塑」、「走即棄」意識。我們已於

今年9月推出鼓勵市民培養買外賣時自備容器的「咪嘥盒食店」計劃。我們

亦剛於11月與餐飲業界合作舉行第三屆「外賣走塑 餐具先行」的大型宣傳及

公眾教育運動，鼓勵更多市民及食肆身體力行，參與全民「走塑」。 

  

採用風險為本的執法模式作為執法後盾 

 

17. 在執法方面，我們會採用風險為本的執法模式作為執法後盾。第一階

段開始實施後，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人員會在相關零售點、餐飲業和酒店

業處所，檢視及查看所供應的產品是否符合法例的要求。在法例實施首兩個

月，除嚴重個案外，我們會以勸籲及警告為主。兩個月過後，我們會以風險

為本的執法模式，針對「違法黑點」採取執法行動。環保署會根據收集到的

違例投訴及舉報識別「違法黑點」，並制訂最有效的執法行動。此外，環保

署會設立熱線，解答市民的查詢及接收違例投訴及舉報。 

 

 

徵求意見  

 

18. 請成員備悉本文件內容。 

 

 

 

 

環境保護署 

2023年 11月 


